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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落实现金分红 

有关事项的专项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及江

苏证监局《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要求的通知》（苏证监公司字

【2012】276 号文件）（以下简称“通知”）等文件的要求，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作为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奇股份”或“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对天奇股份落实通知有

关现金分红事项进行专项核查，并发表如下专项意见： 

一、 天奇股份落实现金分红事项的具体措施 

天奇股份根据通知要求，制定了落实现金分红事项的具体措施： 

1、对公司现行股利分配政策及近三年现金分红情况进行自查，形成自查报

告； 

2、学习与反馈，积极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  

3、对股东回报计划进行论证，形成《关于股东回报规划事宜的论证报告》。 

4、2012 年 6 月，制定《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2—2014 年）》和《公

司章程》修正案，经公司第四届二十五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2012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5、2012 年 8 月，为了进一步提升对股东的回报，公司对《未来三年股东回

报规划（2012—2014 年）》进行了修订并提交新的《公司章程》修正案，经公

司第四届二十七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6、2012 年 10 月，公司对《公司章程》中关于利润分配的相关条款做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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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的修订，并于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

务。 

二、 天奇股份落实现金分红事项的相关制度安排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通知要求，天奇股份制定了《<公司章程>修正案》、《未

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2 —2014 年）》。 

在修订后的《公司章程》中进一步明确了： 

1、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尤其是现金分红事项的决策程序和机

制； 

2、对既定利润分配政策尤其是现金分红政策作出调整的具体条件、决策程

序和机制，以及为充分听取独立董事和中小股东意见所采取的措施； 

3、公司利润分配的具体内容、利润分配的形式以及利润分配的期间间隔； 

4、除特殊情况外，在公司当年实现盈利, 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

公司应采用现金方式分配股利，每年以现金形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

供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五。 

同时《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2 —2014 年）》明确了公司有关规章制

度中关于利润分配原则的条款，增加了利润分配决策透明度、参与度和可操作性，

便于股东对公司经营和分配进行监督，体现了公司董事会对股东分红回报事宜的

专项研究论证。 

三、 光大证券的专项意见 

光大证券查阅、复核了天奇股份制订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2 —2014 

年）、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的相关资料，对制定的《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2 —2014 年）》和修改后的《公司章程》中有关股利分配政策的内容等进

行了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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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认为，天奇股份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与通知要求，对公司分红事项进

行了自查，并制定落实了相关要求的工作计划；修订完善了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

完善了公司利润分配事项的决策程序和机制，确立了回报股东的长效机制。光大

证券对本次天奇股份落实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执行及披露情况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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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落实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专项意见》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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